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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委托方函
北京市燕顺保障性住房投资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的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顺义区樱花园二区、樱花园三区项目住宅物业服务费用进行了评估。
评估对象：评估对象为北京市顺义区樱花园二区、樱花园三区项目住宅物业。根据委托方提供的《估价委托书》、《项目概况》及介绍，樱花园二区、三区东至南半壁店小区路，南至029乡道（邻近京平高速），西至029乡道，北至首都机场集团公司樱花园公寓。
	面积统计表

	物业类型
	收费面积（平方米）
	备注

	住宅用房
	225569.52
	樱花园二区、三区

	合计
	225569.52
	——


评估目的：为委托方了解评估对象的物业服务费用提供参考依据。
价值时点：2021年9月19日
评估结果：在评估过程中，参照《北京市物业服务费用评估测算规范（试行）》（京物评协发[2019]11号）要求，我司组织相关物业管理行业专家对评估项目，履行了必要的评估程序，具体包括：
1.制定了相应的评估计划方案；
2.核验委托单位提供的评估资料，并留存经委托方确认的项目相关评估资料复印件；
3.实地踏勘评估项目；
4.根据评估项目的特点，进行必要的市场调查与征询；
5.其他评估工作中包括的必要程序。
本次评估的“物业服务费用”是指在价值时点2021年9月19日，评估对象用途为住宅的物业服务费用。
[bookmark: _Toc66957888]
评估结果一览表
	评估结果
评估对象用途
	单价

	住宅
	0.71


单位：元/建筑面积平方米·月
备注：
1、本测算是根据该项目目前的物业费收费标准，参照原北京市经济适用住房小区物业服务标准 京发改【2005】2662号文件进行的模拟测算；
2、本测算社会保险执行的是2020年北京市的缴费比例30.8%；
3、本测算社会保险缴费基数是执行2020年北京市的缴费最低基数3613元；
4、本测算人工工资是采用不低于2020年北京市最低平均工资2200元/月的原则；
5、本测算不代表该物业当前的物业管理水平和人员组织架构水平；
6、本测算仅供委托单位参考。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〇二五年三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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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7098956][bookmark: _Toc66957889][bookmark: _Toc66959007][bookmark: _Toc66960138]专业人员声明
[bookmark: _Toc66957890]评估专业人员郑重声明：
[bookmark: _Toc66957891]（一）评估专业人员在本评估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的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bookmark: _Toc66957892]（二）本评估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评估专业人员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本评估报告中已说明的评估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bookmark: _Toc66957893]（三）评估专业人员与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委托方及评估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本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委托方及评估利害关系人没有偏见。
[bookmark: _Toc66957894]（四）本报告评估结果仅作为委托方在本次评估目的下使用，不得做其他用途。未经本评估机构书面同意，本报告的全部或任何一部分均不得向委托方、报告使用者、报告审查部门之外的单位和个人提供，也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开发表。
[bookmark: _Toc66957895]（五）本评估报告由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bookmark: _Toc168225811][bookmark: _Toc17098957] 
[bookmark: _Toc66957896][bookmark: _Toc66960139][bookmark: _Toc66959008]
评估假设和限制条件
[bookmark: _Toc66957897][bookmark: OLE_LINK3]一、本次评估的一般假设
1. [bookmark: _Toc66957898]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市场为公开、平等、自愿的交易市场。
2. 评估专业人员已对委托方所提供的《估价委托书》、《项目概况》以及本报告所依据的其他相关资料进行了检查，无理由怀疑其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本次评估设定委托方提供的资料合法、属实，并且提供了与本次评估有关的所有资料，没有保留及隐瞒。
3. 评估对象设备数量、建筑面积以委托方提供的《估价委托书》、《项目概况》上载明的为依据。
4. 本报告评估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情况以评估专业人员在实地查勘日（2025年2月18日）调查记录为依据进行设定。本次评估设定在价值时点，评估对象状况与实地查勘日的状况基本相同。若评估对象实际情况与设定情况不符，则评估结果需要做相应的调整直至重新评估。
5. 评估专业人员对评估对象区位状况进行了一般性查勘，并对房屋安全以及环境污染等影响评估对象价值的重大因素给予了关注，在无理由怀疑评估对象存在隐患且无相应的专业机构进行鉴定、检测的情况下，设定评估对象能够正常安全使用。
6. 任何有关评估对象的运作方式、程序符合国家、地方的有关法律、法规。
7. 本次评估结果未考虑国家宏观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对评估结果的影响。
7.评估结果未考虑评估对象及其运营单位已承担的债务、或有债务及经营决策失误或市场运作失当对其价值的影响。
[bookmark: _Toc66957899]二、特殊事项假设前提
1.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及委托方介绍，截止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尚未投入使用，由北京市燕顺保障性住房投资有限公司所有。
2. 本次评估的物业费测算不包括供暖系统管理服务及收费内容。
3. 关于物业服务成本的说明：
（1）由于北京市规定工作人员最低工资年年上涨，每年增长率均为50-80元/人/月；预计以后还会有一定幅度的增长。
（2）根据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联合发布《关于2020年度各项社会保险缴费工资基数上下限的通知》[京社保发（2020）9号]，明确从2020年7月起，社会保险缴费最低基数3613元。本项目要确保设备设施及所有公共区域的维修养护费，关于保安、保洁等服务人员的薪酬工资体系，五险按照北京市社会保险缴费工资基数下限考虑，本次测算按保安、保洁等人员均上五险设定，满足北京市对员工保险的基本要求，提醒报告使用者注意。
（3）几年来物业服务设备设施所必须消耗的能源费（水、电、气、热）上涨幅度较大；尽管物业公司加强节能降耗，但仍需保证项目顺利运转的基本消耗。
4. 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5号]规定，居住用地土地使用权出让最高年限为70年，要考虑到物业管理服务的可持续性及保障物业的保值、增值；故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建议考虑在适当时期对相关价格的进行合理调整。
[bookmark: _Toc66957900]三、评估报告使用限制
1. 使用范围：本评估报告只能由评估报告载明的报告使用者使用，且只能用于本报告载明的唯一评估目的和用途。
2. 委托方或者本评估报告使用人应按照法律规定和评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本评估报告。委托方或者评估报告使用人违反前述规定使用本评估报告的，评估机构和评估专业人员不承担责任。
3. 除委托方、估价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评估报告使用人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评估报告的使用人。
4. 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评估结论。评估结论不等同于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5. 本报告评估目的是为委托方了解评估对象的物业服务费用提供参考依据，不做其他评估目的之用。如果评估对象的评估条件或目的发生变化，需重新进行评估。
6. 本报告评估结果为价值时点下评估对象土地在现状规划条件、建筑物在现状成新度下的物业费服务标准、物业费水平，如评估对象用途、建筑面积、设备设施或建筑物使用状况等评估条件发生变化，评估结果需要做相应的调整直至重新评估。
7. 本评估报告中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在报告中计算的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等式左右不完全相等的情况，但不影响计算结果及最终评估结论的准确性。
8. 委托方应对其提供的权属证明以及其他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负责。如因资料失实或资料提供人有所隐匿而导致评估结果失真，评估机构不承担相应的责任。
9. 本评估报告在评估机构盖章和评估专业人员签字的条件下有效。
[image: 评估报告内页页眉.jpg]

10.结合本报告估价目的，本评估报告自出具日起贰年内有效（即2025年3月12日至2027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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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66960140][bookmark: _Toc66959009]评估结果报告
[bookmark: _Toc66960141][bookmark: _Toc66959010][bookmark: _Toc496776138]一、委托方
单位名称：北京市燕顺保障性住房投资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安富街6号 
法定代表人：张广军

[bookmark: _Toc168225814][bookmark: _Toc66959011][bookmark: _Toc496776139][bookmark: _Toc66960142]二、房地产评估机构
受托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资质级别：一级
资格证书号：建房估证字[2013]081号
有效期限：2022年8月30日至2025年8月29日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B1003
[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7]法定代表人：齐宏
联系人：常畅
联系电话：010-82253558-237

[bookmark: _Toc496776140][bookmark: _Toc66960143][bookmark: _Toc66959012]三、评估目的
为委托方了解评估对象的物业服务费用提供参考依据。

[bookmark: _Toc66960144][bookmark: _Toc66959013]四、价值时点
2021年9月19日

[bookmark: _Toc66959014][bookmark: _Toc66960145]五、评估作业期
2025年2月18日至2025年3月12日
[bookmark: _Toc66959015][bookmark: _Toc66960146]六、项目概况
1. 项目四至
东至南半壁店小区路，南至029乡道（邻近京平高速），西至029乡道，北至首都机场集团公司樱花园公寓。
2. 建筑物类型：住宅
3. 项目概况：
樱花园二区项目总用地面积约8.3万平方米，绿化面积约3.3万平方米。项目总建筑面积约7.8万平方米。项目共计建筑物25幢，均为住宅，建筑结构为砖混结构，地上机动车停车位约156个。
樱花园三区项目总用地面积约12.9万平方米，绿化面积约5.4万平方米。项目总建筑面积约14.1万平方米。项目共计建筑物26幢，均为住宅，建筑结构为砖混结构，地上机动车停车位约570个。
4. 物业服务项目：
（1）服务机构与客户服务
（2）共用部位及共用设施设备运行、维修养护
（3）环境维护
（4）绿化养护
（5）公共秩序维护
5. 其它情况说明：
（1） 物业服务费用测算形式：包干制
（2） 保洁管理模式：外委
（3） 保安管理模式：外委
（4） 燃气箱（站）系统管理模式：市政
（5） 高压供电系统管理模式：市政

[bookmark: _Toc66959016][bookmark: _Toc66960147]七、评估原则
（一）委托人确定评估项目物业服务标准原则
物业服务费用评估以委托人选择确定的评估项目物业服务事项和标准为前提。
（二）合法原则
委托人在选择确定评估项目的物业服务事项和标准时，评估人员在进行评估时，都应以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为前提。
（三）评估时点原则
评估结果应当是评估项目在确定的评估时点测算的物业服务费用客观合理价格。

[bookmark: _Toc66960148]八、评估依据
1.主要法律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1997]第92号；
（2）《物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2010]379号；
（3）《国务院关于修改〈物业管理条例〉的决定》国务院令[2005]第504号；
（4）《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十五届]第24号；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0年5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6）关于《北京市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试行）》；
（7）参考《北京市物业服务费用评估测算规范（试行）》（京物评协发[2019]11号）；
（8）参考《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物业服务第三方评估监理管理办法>的通知》京建发〔2010 〕383号；
（9）《关于2020年度各项社会保险缴费工资基数上下限的通知》。
2.委托方提供的有关材料
（1）《估价委托书》；
（2）《项目概况》；
（3）委托方《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4）评估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3.评估人员及评估机构收集的有关材料 
（1）现场踏勘资料；
（2）市场调查资料。

[bookmark: _Toc66959017][bookmark: _Toc66960149]九、评估方法
运用运营成本法为主导、市场比较法为参考，对评估项目的物业服务费用进行评估。
参考当期公布的物业服务成本价格，分项评估物业服务成本的构成单项，物业服务成本包括以下内容：
1.管理服务人员的工资、社会保险和按规定提取的福利费等；
2.物业公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日常运行、维护费用；
3.物业管理区域清洁卫生费用；
4.物业管理区域绿化养护费用；
5.物业管理区域秩序维护费用；
6.办公费用；
7.物业服务企业固定资产折旧；
8.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及公众责任保险费用；
9.经业主同意的其他费用。
汇总物业服务成本的构成单项评估数据，根据物业服务行业合理利润计算出评估项目的物业服务费用评估结果。

[bookmark: _Toc66959018][bookmark: _Toc66960150]十、评估工作实施过程
	序号
	时间
	工作内容

	1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5]2025.1.28
	接受评估委托，明确评估事项

	2
	2025.1.28
	拟定评估作业方案

	3
	2025.1.28
	搜集整理同类项目资料

	4
	2025.1.28
	委托方提供项目资料

	5
	2025.2.18
	实地查勘评估项目，搜集整理项目资料

	6
	2025.3.7
	评估人员确定评估结果

	7
	2025.3.10
	撰写评估报告

	8
	2025.3.12
	评估资料归档



[bookmark: _Toc66959019][bookmark: _Toc66960151]十一、评估结果
住宅：0.71元/建筑面积平方米/月

[bookmark: _Toc66960152][bookmark: _Toc66959020][bookmark: _Toc438628361][bookmark: _Toc168225824]十二、参与本次评估工作的专家及评估专业人员
	姓名
	签名
	签名日期

	李家伟
	
	年    月    日

	叶 凌
	
	年    月    日

	常 畅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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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评估对象所在位置示意图
2. 评估对象实地查勘情况和相关照片
3. 《估价委托书》复印件
4. 《项目概况》
5. 委托方《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6. 房地产评估机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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